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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838�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道恩股份 公告编号：2026-036

山东道恩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注销

部分募集资金现金管理专用结算账户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募集资金现金管理专用结算账户开设情况

为进行募集资金现金管理，公司在中信证券（山东）龙口南山路证券营业部开立了现金管理专用

结算账户用于闲置募集资金现金管理的专用结算。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11月9日披露的《关于

开立现金管理专用结算账户及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22-092）。

公司在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青岛香港东路营业部开立了现金管理专用结算账户用于闲置募集

资金现金管理的专用结算。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2月15日披露的《关于开立现金管理专用结算

账户及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3-010）。

二、注销募集资金现金管理专用结算账户的情况

鉴于上述账户现金管理产品已到期赎回且无后续使用计划。 公司于近日注销了上述现金管理专

用结算账户，具体内容如下：

开户机构 账户名称 资金账号

中信证券（山东）龙口南山路证券营业

部

山东道恩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9911210658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青岛香港东路

营业部

山东道恩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103140008918

特此公告。

山东道恩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23日

证券代码：301368� � � � � � � �证券简称：丰立智能 公告编号：2026-017

浙江丰立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关于浙江丰立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审核中心意见告知

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浙江丰立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于2026年4月22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

（以下简称“深交所” ）上市审核中心出具的《关于浙江丰立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特定对象

发行股票的审核中心意见告知函》（以下简称“告知函” ）。

深交所发行上市审核机构对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申请文件进行了审核， 认为公司符合发

行条件、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后续深交所将按规定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

国证监会” ）履行相关注册程序。

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项尚需获得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决定后方可实施， 最终能否

获得中国证监会作出同意注册的决定及其时间尚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丰立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4月22日

证券代码：002310� � � � � � � � �证券简称：东方新能 公告编号：2026-023

北京东方生态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部分债权人指定证券账户完成股票过户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北京东方生态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持续根据《重整计划》向债权人指定证

券账户进行股票划转。 近日， 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 《证券过户登记确认

书》，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自前次披露《关于向部分债权人指定证券账户完成股票过户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67）后，

公司依据《重整计划》持续分批向部分债权人指定证券账户完成合计61,638,733股股票的划转，占公

司总股本的1.03%。该部分股票用于向相应债权人抵偿债务，股份性质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本次股票

划转完成后，管理人账户持有公司622,164,592股股票，占公司总股本的10.37%。

公司将关注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并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信息披

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有关公司的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东方生态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四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000728� � � � � � � � �证券简称：国元证券 公告编号：2026－014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5年度暨2026年第一季度

网上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4月21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和

2026年第一季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经营业绩、财务状况等相关情况，公司定于2026年4月30日（星期四）

召开2025年度暨2026年第一季度网上业绩说明会，具体情况如下：

一、召开时间与方式

召开时间：2026年4月30日（星期四）下午15:00-16:30

召开方式：网络远程方式

二、公司出席人员

公司董事长沈和付先生，执行委员会主任、总裁胡伟先生，独立董事鲁炜先生，执行委员会委员、总会计师司开铭先生，执行委员会

委员、董事会秘书李洲峰先生将出席本次业绩说明会。

三、投资者参与及问题征集方式

投资者可于2026年4月30日（星期四）15:00-16:30通过“中证路演中心”（https://www.cs.com.cn/roadshow/special-420.

html）参与互动交流。

为广泛听取投资者的意见和建议， 增进投资者对公司的了解和认同， 公司提前向投资者征集问题， 投资者可于2026年4月30日

（星期四）12:00点前访问

(https://rs.cs.com.cn/dist/#/index?id=8d7f3437180612fde6c7e95a9a018f71） 或通过公司邮箱dshbgs@gyzq.com.cn进行提

问。 公司将在2025年度暨2026年第一季度网上业绩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四、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朱睿达、郑昊楠

电话：0551-62201743、0551-62201549

传真：0551-62207322

邮箱：dshbgs@gyzq.com.cn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23日

证券代码：601086� � � � � � � � �证券简称：国芳集团 公告编号：2026-014

甘肃国芳工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暨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大股东及董监高持股的基本情况：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

一张国芳先生持有甘肃国芳工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无限售流通股

份273,840,000股，限售流通股份0股，合计持有273,84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41.12%。上

述股份来源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以下简称“IPO” ）前取得的股份。

●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因张国芳先生个人自身资金需求，在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

减持前提下，计划自本次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90日内，拟减持股份数量不

超过19,980,000股， 占公司总股本不超过3%， 占其个人本次减持前所持公司股份的

7.29%，其中：拟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股份数量不超过6,66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

不超过1%；拟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股份数量不超过13,32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不超

过2%。减持价格将根据减持时的二级市场价格确定，且不低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

行价。

一、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张国芳

股东身份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

持股数量 273,840,000股

持股比例 41.12%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273,840,000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第一组

张国芳 273,840,000 41.12%

张国芳先生与张春芳女士为夫妻关

系

张春芳 139,400,000 20.93%

张春芳女士与张国芳先生为夫妻关

系

张辉阳 40,050,000 6.01%

张辉阳先生系张国芳先生、张春芳女

士之子

张辉 40,050,000 6.01%

张辉女士系张国芳先生、张春芳女士

之女

合计 493,340,000 74.07% 一

二、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张国芳

计划减持数量 不超过：19,980,000股

计划减持比例 不超过：3.00%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6,660,000股

大宗交易减持，不超过：13,320,000股

减持期间 2026年5月20日～2026年8月18日

拟减持股份来源 公司IPO前取得的股份

拟减持原因 个人自身资金需求

注：披露期间，若公司股票发生停牌情形的，实际开始减持的时间根据停牌时间相应顺

延。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 □是 √否

(二)大股东及董监高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

价格等是否作出承诺 √是 □否

根据《甘肃国芳工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张国芳先

生作出如下承诺：

“（1）自本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

人管理本人持有的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本人持有的公司公

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票。

（2）本人所持公司股票在锁定期满后2年内不减持；锁定期满后，在本人担任公司董事

及高管期间，每年转让公司股份数量不超过本人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25%；离职后半年内

不转让本人所持公司股份。 ”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本次减持主体不存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股东及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第五条至第九条规定的不得减持公司股份的情形。

三、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件

成就或消除的具体情形等

1、本次拟减持公司股份的股东将根据自身资金需求、市场情况、公司股价等因素决定

在上述减持期间是否实施、全部实施或部分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存在减持时间、减持价

格、减持数量等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本次减持计划系正常减持行为，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持续经营等产生重大影响。

3、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不存在重大负面事项和重大风险。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三)其他风险提示

本次减持计划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

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一一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减持股份》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期间，上述股东将严

格按照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相关监管要求实施减持，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甘肃国芳工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4月23日

证券代码：603949� � � � � � � � �证券简称：雪龙集团 公告编号：2026-013

雪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雪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实际控制人贺频艳女士直接持有

公司股份24,170,02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1.47%；实际控制人贺群艳女士直接持有公司股份24,170,

02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1.47%。 一致行动人贺财霖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21,486,636股，占公司股

份总数10.20%；一致行动人香港绿源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绿源” ）持有公司股份41,848,10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9.86%；一致行动人宁波维尔赛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维尔赛控股” ）持

有公司股份31,471,44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4.93%。贺频艳女士、贺群艳女士及其一致行动人贺财霖

先生、香港绿源、维尔赛控股合计持有公司股份143,146,216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67.93%。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股东宁波联展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宁波联展” ）持

有公司股份3,843,762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82%。

上述股份均为公司IPO前取得的股份及其上市后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式取得的股份，截至本公告

披露日均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贺频艳女士因个人资金需求，拟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合计不超

过3,160,965股，即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1.50%。 贺群艳女士因个人资金需求，拟通过集中竞价、大宗

交易方式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3,160,965股，即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1.50%。 本次减

持计划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实施，且在任意连续90日内，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减持的股份数量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1.00%；以大宗交易方式减持的股份数量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2.00%。

宁波联展因合伙人个人资金需求， 拟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2,

107,360股，即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1.00%。 本次减持计划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

内实施。

在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若发生派发红利、送红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回购股份注销、增发新

股或配股等股份变动事项，上述减持数量将进行相应调整。

一、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贺频艳

股东身份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无

持股数量 24,170,020股

持股比例 11.47%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24,170,020股

注：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中，IPO�前取得的股份包含了上市后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式取得的股

份。

股东名称 贺群艳

股东身份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无

持股数量 24,170,020股

持股比例 11.47%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24,170,020股

注：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中，IPO�前取得的股份包含了上市后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式取得的股

份。

股东名称 宁波联展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股东身份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5%以下股东

持股数量 3,843,762股

持股比例 1.82%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3,843,762股

注：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中，IPO�前取得的股份包含了上市后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式取得的股

份。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第一组

贺财霖 21,486,636 10.20%

贺财霖与贺群艳、贺频艳为父女关系，贺群

艳、贺频艳为姐妹关系

贺频艳 24,170,020 11.47% 同上

贺群艳 24,170,020 11.47% 同上

香港绿源控股有限

公司

41,848,100 19.86%

贺财霖、贺频艳、贺群艳合计持有香港绿源

控股有限公司87.5%的股权

宁波维尔赛投资控

股有限公司

31,471,440 14.93%

贺财霖、贺频艳、贺群艳合计持有宁波维尔

赛投资控股有限公司100%的股权

合计 143,146,216 67.93% 一

注：以上各明细数相加之和与实际合计数在尾数上的差异是由于四舍五入所造成，保留两位小数。

减持主体宁波联展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无一致行动人。

二、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贺频艳

计划减持数量 不超过：3,160,965股

计划减持比例 不超过：1.50%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1,053,600股

大宗交易减持，不超过：2,107,365股

减持期间 2026年5月19日～2026年8月18日

拟减持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的股份及其上市后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式取得的股份

拟减持原因 个人资金需求

股东名称 贺群艳

计划减持数量 不超过：3,160,965股

计划减持比例 不超过：1.50%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1,053,600股

大宗交易减持，不超过：2,107,365股

减持期间 2026年5月19日～2026年8月18日

拟减持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的股份及其上市后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式取得的股份

拟减持原因 个人资金需求

股东名称 宁波联展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计划减持数量 不超过：2,107,360股

计划减持比例 不超过：1.00%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2,107,360股

减持期间 2026年5月19日～2026年8月18日

拟减持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的股份及其上市后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式取得的股份

拟减持原因 合伙人个人资金需求

预披露期间，若公司股票发生停牌情形的，实际开始减持的时间根据停牌时间相应顺延。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 □是 √否

(二)大股东及董监高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是否作

出承诺 √是 □否

1、实际控制人贺频艳女士、贺群艳女士承诺如下：

（1）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及自愿锁定的承诺

公司实际控制人贺财霖、贺频艳、贺群艳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

人管理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其股份。 本人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

过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25%；本人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本人直接或间接所持公司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其减持价格（若因派发现金股利、送股、

转增股本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须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做复权处理）不低于发行价；公司

股票上市后6个月内如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若公司股票在此期间发生派息、送股、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则作除权除息处理），或者上市后6个月期末收盘价（如该日不

是交易日，则为该日后第一个交易日）低于发行价（若公司股票在此期间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

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则作除权除息处理），本人持有公司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6个月。 在承诺

的持股锁定期满两年后减持的，减持价格在满足本人已作出的各项承诺的前提下，根据减持当时的二级

市场价格而定。 上述期间内，即使本人出现职务变更或离职等情形，本人仍将履行相关承诺。

（2）持股意向及减持意向的承诺

1）本人拟长期持有公司股票。如果在锁定期满后，拟减持股票的，将认真遵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

交易所关于股东减持的相关规定，结合公司稳定股价、经营发展的需要，审慎制定股票减持计划，在锁定

期满后逐步减持；

2）本人减持公司股票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具体方式包括但不限于集中竞价交易、大

宗交易、协议转让等方式；

3）本人减持公司股票前，应提前三个交易日通知公司予以公告，并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规则及

时、准确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4）如果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本人拟减持股票的，减持价格（指复权后的价格）不低于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指复权后的价格）；锁定期满后两年内，本人每年减持股份数量不超过上一年

度最后一个交易日本人直接和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25%。 因公司进行权益分派、减资缩股等导致本

人所持公司股份变化的，可转让股份额度及转让价格做相应调整；

5）如果本人未履行上述承诺，则持有的公司其余股票自本人未履行上述减持意向的承诺之日起6

个月内不得减持；

6）本人在公司上市后依法增持的股份不受本承诺约束。若法律、法规及证券监督管理部门相关规则

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3）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解除限售后自愿锁定的承诺

实际控制人贺财霖、贺频艳、贺群艳以及大股东香港绿源控股有限公司、宁波维尔赛投资控股有限

公司自愿承诺自承诺函签署之日起6个月内（即2023年3月17日-2023年9月16日）不减持其持有的公司

股份。

2、宁波联展承诺如下：

（1）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及自愿锁定的承诺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

公司回购其股份。

本企业所持公司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其减持价格（若因派发现金股利、送股、转增股本

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须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做复权处理）不低于发行价（若公司股票在

此期间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则作除权除息处理）；股票上市后6个月

内如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若公司股票在此期间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

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则作除权除息处理），或者上市后6个月期末收盘价（如该日不是交易日，则为该

日后第一个交易日）低于发行价，本企业持有公司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6个月。在承诺的持股锁定期

满两年后减持的，减持价格在满足本企业已作出的各项承诺的前提下，根据减持当时的二级市场价格而

定。

（2）持股意向及减持意向的承诺

1）本企业减持公司股票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具体方式包括但不限于集中竞价交易、

大宗交易、协议转让等方式；

2）本企业减持公司股票前，应提前三个交易日通知公司予以公告，并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规则及

时、准确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3）如果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本企业拟减持股票的，减持价格（指复权后的价格）不低于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指复权后的价格）；锁定期满后两年内，本企业每年减持股份数量合计不超

过上一年度最后一个交易日本企业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25%。 因公司进行权益分派、减资缩股等导致本

企业所持公司股份变化的，可转让股份额度及转让价格做相应调整；

4）本企业在公司上市后依法增持的股份不受本承诺约束。 若法律、法规及证券监督管理部门相关

规则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5）在承诺锁定期满后，本企业所持公司股份拟实施减持时，将比照股东宁波维尔赛投资控股有限公

司，履行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有关股份减持的规定要求。

（3）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解除限售后自愿锁定的承诺

宁波联展自愿承诺自承诺函签署之日起6个月内（即2023年3月17日-2023年9月16日）不减持其持

有的公司股份。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件成就或消除

的具体情形等

本次减持计划是上述股东根据个人资金需求或合伙人个人资金需求进行的减持， 不会对公司治理

结构及持续经营情况产生重大影响。 在减持期间内，上述股东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走势等因素选

择是否实施及如何实施减持计划，减持的时间、数量和价格存在不确定性，也存在是否按期实施完成的

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计划进展情况按规定进行信息披露。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三)其他风险提示

本次减持计划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

管理暂行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

份》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公司会监督相关股东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能力产生影

响。公司将持续关注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

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雪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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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时间、地点和召集人

1.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4月22日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6年4月22日，其中：

①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4月22日9:15-9:25，9:30-11:30

和13:00-15:00；

②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4月22日9:15至15:00的任

意时间。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宁夏银川市西夏区六盘山西路166号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办公楼202

会议室。

4.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会议召集人：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6.会议主持人：董事长秦臻先生。

7.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及《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626人， 代表股份445,845,791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8.5695%。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人，代表股份378,490,96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232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625人，代表股份67,354,83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3375%。

（三）公司董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议案的表决方式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本次审议议案进行了表决。

（二）议案的表决结果

本次审议的议案均为普通议案， 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及代理人所代表的有表决权股份的过半数同

意为通过。

其中，第4项议案、第6项议案、第7项议案为关联交易议案，需关联股东中铝宁夏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如下：

议案1：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444,379,5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711%；反对1,237,338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75%； 弃权228,9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1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969,0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3.0239%；反对1,237,33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7647%；弃权228,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2113%。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2：关于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44,364,1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677%；反对1,238,138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77%； 弃权243,5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4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953,6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2.7406%；反对1,238,13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7795%；弃权243,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29,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4800%。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3：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44,384,0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721%；反对1,303,338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23%； 弃权158,4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5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973,5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3.1067%；反对1,303,33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9790%；弃权158,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23,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143%。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4：关于公司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计划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5,891,0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8268%；反对1,279,438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995%；弃权184,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4,6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3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971,5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3.0699%；反对1,279,43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5393%；弃权184,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24,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908%。

关联事项说明：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中铝宁夏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代表股份378,490,961股，在表决本议

案时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5：关于公司及子公司2026年度债务融资计划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44,410,1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780%；反对1,248,638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01%； 弃权187,0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6,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1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999,6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3.5869%；反对1,248,63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9726%；弃权187,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56,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405%。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6：关于向中铝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申请流动资金借款额度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5,884,5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8172%；反对1,245,038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485%；弃权225,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2,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34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965,0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2.9503%；反对1,245,03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9064%；弃权225,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6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433%。

关联事项说明：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中铝宁夏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代表股份378,490,961股，在表决本议

案时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7：关于向控股股东申请委托贷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5,859,9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7807%；反对1,231,638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286%；弃权263,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8,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90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940,4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2.4977%；反对1,231,63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6599%；弃权263,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68,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424%。

关联事项说明：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中铝宁夏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代表股份378,490,961股，在表决本议

案时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通过。

会议同时听取了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十届二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3月26日在《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网址：http://www.cninfo.com.cn）上

披露的相关公告。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宁夏方和圆律师事务所白帆律师、王璐律师为本次股东会出具了法律意见书，其结论性意见为：公

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参与投票表决的股东及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表决程序

和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表决程序和结果合法有

效。

四、备查文件

1.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

2.宁夏方和圆律师事务所为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6年4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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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晶合集成电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股票上市类型为首发限售股份；股票认购方式为网下，上市股数为819,373,461股。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总数为819,373,461股。

●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日期为2026年5月6日。

● 因合肥晶合集成电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晶合集成” ）上市后6个月内公司股

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发行价， 触发承诺履行条件， 承诺涉及的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

人、时任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将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股份的锁定期延长6个月。上

述股东及人员将自行遵守承诺，延长锁定期至2026年11月4日。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类型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22年5月9日出具的《关于同意合肥晶合集成电路股份有限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954号）同意，公司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股）501,533,789股。 公司于2023年5月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挂牌上市，发行完成后总股本

为2,006,135,157股，其中有限售条件流通股1,657,372,031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348,763,126股。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的部分限售股， 原限售期限为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上市之日起36个月，涉及解除股份限售的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股东共17名，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

数量为819,373,461股，占公司当前股本总数的40.81%。 现锁定期即将届满，将于2026年5月6日起上市

流通（因2026年5月5日为非交易日，故顺延至下一交易日）。

因上市后6个月内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发行价，触发承诺履行条件，承诺涉及的

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时任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将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

股份的锁定期延长6个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www.sse.com.cn）披露的《晶合集成

关于相关股东延长锁定期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24）。上述股东及人员将自行遵守承诺，延长锁定

期至2026年11月4日。

二、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2025年11月19日，公司完成了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归属期的股份登记工作。 本次股

份归属后，公司总股本由2,006,135,157股变更为2,007,591,697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1月

21日披露的《晶合集成关于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归属结果暨股份上

市公告》（公告编号：2025-072）。

除上述股本数量变动情况外，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限售股形成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未发生其

他导致股本数量变化的情形。

三、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的有关承诺

根据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合肥晶合集成电路股份有限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及《晶合集成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科创板上市公告书》，本

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对其持有的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承诺如下：

（一）控股股东合肥市建设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承诺

“自晶合集成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

“本次发行上市” ）之日起36个月内，本公司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公司在本次发行上市前直接或

间接持有的晶合集成股份， 也不提议由晶合集成回购本公司在本次发行上市前直接或间接持有的晶合

集成股份。

在晶合集成实现盈利前，自晶合集成股票上市之日起3个完整会计年度内，本公司不转让或者委托

他人管理本公司在本次发行上市前直接或间接持有的晶合集成股份， 也不提议由晶合集成回购本公司

在本次发行上市前直接或间接持有的晶合集成股份； 自晶合集成股票上市之日起第4个会计年度和第5

个会计年度内， 本公司每年转让在本次发行上市前直接或间接持有的晶合集成股份数不超过晶合集成

股份总数的2%。

晶合集成股票上市且实现盈利后， 本公司可以自晶合集成当年年度报告披露后次日与自晶合集成

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36个月届满之日中较晚之日起转让本次发行上市前直接或间接持有的晶合集成股

份。

若本公司所持晶合集成股票在前述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 该等股票的减持价格将不低于发行

价（不包括本公司在晶合集成本次发行上市后从公开市场中新买入的A股股票）。 在晶合集成上市后6

个月内如晶合集成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

价，本公司持有晶合集成股票的上述锁定期自动延长6个月。 上述发行价指晶合集成本次发行上市的发

行价格，如果晶合集成上市后因利润分配、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增发、配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则

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除权除息处理。

如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或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等证券监管机构对股

份锁定期有其他要求，本公司同意对本公司所持晶合集成股份的锁定期进行相应调整。 ”

（二）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合肥芯屏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承诺

“自晶合集成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

“本次发行上市” ）之日起36个月内，本企业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企业在本次发行上市前直接或

间接持有的晶合集成股份， 也不提议由晶合集成回购本企业在本次发行上市前直接或间接持有的晶合

集成股份。

在晶合集成实现盈利前，自晶合集成股票上市之日起3个完整会计年度内，本企业不转让或者委托

他人管理本企业在本次发行上市前直接或间接持有的晶合集成股份， 也不提议由晶合集成回购本企业

在本次发行上市前直接或间接持有的晶合集成股份； 自晶合集成股票上市之日起第4个会计年度和第5

个会计年度内， 本企业每年转让在本次发行上市前直接或间接持有的晶合集成股份数不超过晶合集成

股份总数的2%。

晶合集成股票上市且实现盈利后， 本企业可以自晶合集成当年年度报告披露后次日与自晶合集成

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36个月届满之日孰晚之日起减持本次发行上市前直接或间接持有的晶合集成股

份。

若本企业所持晶合集成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该等股票的减持价格将不低于发行价（不

包括本企业在晶合集成本次发行上市后从公开市场中新买入的A股股票）。 在晶合集成上市后6个月内

如晶合集成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 或者上市后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

企业持有晶合集成股票的上述锁定期自动延长6个月。 上述发行价指晶合集成本次发行上市的发行价

格，如果晶合集成上市后因利润分配、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增发、配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则按照

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除权除息处理。

如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或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等证券监管机构对股

份锁定期有其他要求，本企业同意对本企业所持晶合集成股份的锁定期进行相应调整。 ”

（三）员工持股平台承诺

“自晶合集成本次发行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以下简称“锁定期” ），本公司/本企业不转让或者委

托他人管理本公司/本企业在本次发行上市前直接或间接持有的晶合集成股份，也不由晶合集成回购本

公司/本企业在本次发行上市前直接或间接持有的晶合集成股份。

本公司/本企业将确保，如本公司/本企业合伙人所持本公司/本企业相关权益拟转让退出的，按照本

公司/本企业合伙协议以及晶合集成员工持股管理办法的约定处理。

本公司/本企业将遵守《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

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

定。 如相关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对本公司/本企业持有的晶合集

成股份的转让、减持另有要求的，则本公司/本企业将按相关要求执行。 若前述规定被修订、废止，本公司

/本企业将依据不时修订的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以及证券监管机构的有关要求执行。

如本公司/本企业违反上述承诺，本公司/本企业将承担由此而产生的法律责任。 ”

（四）通过员工持股平台持有公司股份的董事长蔡国智，时任高级管理人员李泇谕、周义亮、简瑞

荣，时任董事兼高级管理人员朱才伟、朱晓娟承诺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 本人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本人在本次发行上市前直接或间

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以下简称“首发前股份” ），也不要求由公司回购首发前股份。

公司股票上市后且实现盈利前，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3个完整会计年度内，本人不转让或者委托

他人管理本人首发前已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提议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公司股票上市后且实现盈利后， 本人可以自公司当年年度报告披露后次日与自公司股票上市交易

之日起36个月届满之日中较晚之日起转让本次发行上市前直接或间接持有的晶合集成股份。

公司股票上市交易后6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首次公开发行价格，或者

公司股票上市后6个月期末（如该日不是交易日，则为该日后第1个交易日）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人所

持首发前股份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至少6个月。 前述发行价指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如果

公司上市后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则按照中国证监会、证

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除权除息处理。

本人所持首发前股份的锁定期届满后，本人在公司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

股份不超过本人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25%；本人在公司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期届满后离职的，

离职后6个月内不转让首发前股份；本人在任职期届满前离职的，在就任时确定的任期内和任期届满后6

个月内，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25%。

本人所持首发前股份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其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 前述发行价指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如果公司上市后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

权、除息的，则按照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除权除息处理。

本人将同时遵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其他有关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首发前股份的相关规定。

前述承诺不因本人在公司担任职务的变更或自公司离职等原因而放弃履行。 本人根据持股平台就

所持有的公司股份，按照晶合集成员工持股管理办法的规定处理。 若本人违反本承诺函，违反承诺而获

得的收益归公司所有；若本人未将违规减持所得上缴公司，则本人当年度及以后年度公司利润分配方案

中应享有的现金分红暂不分配直至本人完全履行本承诺函为止。

本人将同时遵守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关

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所持首发前股份转让的其他规定；如有新的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

上海证券交易所规范性文件规定与本承诺内容不一致的，以新的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

所规范性文件规定为准。 ”

（五）通过员工持股平台持有公司股份的时任高级管理人员兼核心技术人员蔡辉嘉、邱显寰、詹奕

鹏及李庆民承诺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 本人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本人在本次发行上市前直接或间

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以下简称“首发前股份” ），也不要求由公司回购首发前股份。

公司股票上市后且实现盈利前，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3个完整会计年度内，本人不转让或者委托

他人管理本人首发前已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提议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公司股票上市后且实现盈利后， 本人可以自公司当年年度报告披露后次日与自公司股票上市交易

之日起36个月届满之日中较晚之日起转让本次发行上市前直接或间接持有的晶合集成股份。

公司股票上市交易后6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首次公开发行价格，或者

公司股票上市后6个月期末（如该日不是交易日，则为该日后第1个交易日）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人所

持首发前股份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至少6个月。 前述发行价指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如果

公司上市后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则按照中国证监会、证

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除权除息处理。

本人所持首发前股份的锁定期届满后，本人在公司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

股份不超过本人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25%；本人在公司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期届满后离职的，

离职后6个月内不转让首发前股份；本人在任职期届满前离职的，在就任时确定的任期内和任期届满后6

个月内，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25%。

在不违反前述第二条承诺的前提下，自本人所持首发前股份的锁定期届满之日起4年内，本人每年

转让的首发前股份不超过公司上市时本人所持首发前股份总数的25%，减持比例可以累积使用。

本人所持首发前股份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其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 前述发行价指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如果公司上市后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

权、除息的，则按照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除权除息处理。

本人将同时遵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其他有关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首发前股份的相关规定。

前述承诺不因本人在公司担任职务的变更或自公司离职等原因而放弃履行。 本人根据持股平台就

所持有的公司股份，按照晶合集成员工持股管理办法的规定处理。 若本人违反本承诺函，违反承诺而获

得的收益归公司所有；若本人未将违规减持所得上缴公司，则本人当年度及以后年度公司利润分配方案

中应享有的现金分红暂不分配直至本人完全履行本承诺函为止。

本人将同时遵守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关

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所持首发前股份转让的其他规定；如有新的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

上海证券交易所规范性文件规定与本承诺内容不一致的，以新的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

所规范性文件规定为准。 ”

（六）通过员工持股平台持有公司股份的核心技术人员张伟墐承诺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和本人离职后6个月内，本人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本人在本次

发行上市前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以下简称“首发前股份” ），也不要求由公司回购首发前股份。

公司股票上市后且实现盈利前，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3个完整会计年度内，本人不转让或者委托

他人管理本人首发前已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提议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公司股票上市后且实现盈利后， 本人可以自公司当年年度报告披露后次日与自公司股票上市交易

之日起36个月届满之日中较晚之日起转让本次发行上市前直接或间接持有的晶合集成股份。

自本人所持首发前股份的锁定期届满之日起4年内，本人每年转让的首发前股份不超过公司上市时

本人所持首发前股份总数的25%，减持比例可以累积使用。

前述承诺不因本人在公司担任职务的变更或自公司离职等原因而放弃履行。 本人根据持股平台就

所持有的公司股份，按照晶合集成员工持股管理办法的规定处理。 若本人违反本承诺函，违反承诺而获

得的收益归公司所有；若本人未将违规减持所得上缴公司，则本人当年度及以后年度公司利润分配方案

中应享有的现金分红暂不分配直至本人完全履行本承诺函为止。

本人将同时遵守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关

于公司核心技术人员所持首发前股份转让的其他规定；如有新的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

易所规范性文件规定与本承诺内容不一致的，以新的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规范性文

件规定为准。 ”

除上述承诺外，本次申请上市流通的限售股股东无其他特别承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申请上市流通的限售股股东严格履行了相应的承诺事项，不存在相关承诺

未履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四、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

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晶合集成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股东严格遵守了

其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时作出的承诺。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及上市流通时间

等相关事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

法》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公司对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

通的相关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综上，保荐机构对晶合集成本次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六、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情况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总数为819,373,461股，占公司当前股本总数的40.81%，原限售期限

为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36个月。

（二）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日期为2026年5月6日（因2026年5月5日为非交易日，故顺延至下一交易

日）。

（三）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数量

（股）

持有限售股占公

司总股本比例(%)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

（股）

剩余限售股数

量（股）

1

合肥市建设投资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

468,474,592 23.34 468,474,592 0

2

合肥芯屏产业投资基金（有

限合伙）

328,736,799 16.37 328,736,799 0

3

合肥晶煅企业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5,195,398 0.26 5,195,398 0

4

合肥晶遂企业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4,197,429 0.21 4,197,429 0

5

合肥晶炯企业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3,813,060 0.19 3,813,060 0

6

合肥晶咖企业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1,456,606 0.07 1,456,606 0

7

合肥晶珏企业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1,262,054 0.06 1,262,054 0

8

合肥晶梢企业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1,174,082 0.06 1,174,082 0

9

合肥晶柔企业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862,798 0.04 862,798 0

10

合肥晶恳企业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852,648 0.04 852,648 0

11

合肥晶本企业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779,902 0.04 779,902 0

12

合肥晶洛企业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581,966 0.03 581,966 0

13

合肥晶辽企业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497,378 0.02 497,378 0

14

合肥晶确企业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414,481 0.02 414,481 0

15

合肥晶铁企业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414,481 0.02 414,481 0

16

合肥晶妥企业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406,023 0.02 406,023 0

17

合肥晶雄企业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253,764 0.01 253,764 0

合计 819,373,461 40.81 819,373,461 0

注：1.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形均为四舍五入原因所造成。

2.因上市后6个月内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发行价，触发承诺履行条件，承诺涉及

的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时任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将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前股份的锁定期延长6个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www.sse.com.cn）披露的《晶合集

成关于相关股东延长锁定期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24）。上述股东及人员将自行遵守承诺，延长锁

定期至2026年11月4日。

（四）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表

序号 限售股类型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股）

1 首发限售股 819,373,461

合计 819,373,461

七、上网公告附件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合肥晶合集成电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

流通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合肥晶合集成电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23日


